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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說明民生水資源再生廠處理程序，並繪製處理流程說明各處理單元之

處理功能。（25分） 

二、請說明焚化爐的處理技術，如何提升熱能回收（發電）、廢氣淨化及灰渣

的無害化與資源化。（25分） 

三、試定義 VOCs，並說明以「氧化法」削減 VOCs 之原理及其控制技術方

法。（20分） 

四、請說明在土壤污染復育過程中如何兼顧「污染整治」及「自然碳匯」？

（20分） 

五、營建工程噪音減量，請列舉三種減量方法予以說明。（10分） 

 


